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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关当事人
当事人：刘发军
2、 基本情况
当事人在宜春学院文化艺术中心表演实训平台消防、防排烟、装饰装修及部分绿化项目（项目编号：中宜-YC2025-001）中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。
3、 处罚结果
鉴于磋商小组的违法行为已取得投诉人及采购人谅解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条及《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、减轻、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》（赣财规〔2024〕8号）第十二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，即处以3000元的罚款，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6个月。当事人评审意见无效，不得获取评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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